
智行理财网
虚拟货币挖矿有什么风险

擅长领域：
新型经济类犯罪刑事辩护（涉虚拟币领域的“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等刑事案件）、虚拟货
币投融资商事纠纷、买卖虚拟币及外贸外汇等导致银行卡冻结申诉解冻等业务领域
。

摘 要

本文从“开设虚拟币矿场”与“家庭挖矿”的不同模式；从是否必须“耗费电
力能源”挖矿；从《节约能源法》与《刑法》中的“非法经营罪”以及2021年
9月人民银行联合十部委发行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
险的通知》中的“非法金融活
动”等多个角度来论证“中国虚拟货币挖矿，到底有什么法律后果？

在国内监管政策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形势下，各个地方政府监管部门迅
速行动查处、清退虚拟货币“挖矿”项目，一些“矿友”就遇到了“矿场”被
查封、“矿机”被没收甚至罚款等行政处罚，还有部分“矿友”买几台“矿机
”放在自己家里“挖矿”也被查处处罚并要求签署保证书或承诺书，保证/承诺
不在进行虚拟货币“挖矿”活动！

那么虚
拟货币“挖矿
”活动究竟是不是违法行为
？会有什么法律后果？
我们梳理下来，能够适用于处理虚拟货币“挖矿”行为的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主要有以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
18）》（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节约能源法》）；

2、《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国发〔2005〕4
0号）》（以下简称“2005决定”），发布时间2005年12月2日；

3、《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发改运行〔2
021〕1283号）》（以下简称“924通知”），发布时间2021年9月24日；

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的决定（2
021年第49号令）》（以下简称“2021决定”），发布时间2021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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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正确理解并适用“924通知”？

自“924通知”发布之后，该通知成为各监管部门查处虚拟货币“挖矿”活动
的重要依据，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包括通知发布之前已
经存在“矿场”项目或者个人“挖矿”行为，都可以按照通知的相关规定予以
查处呢？
我们认为，不能用“一刀切”的思想查处所有的虚拟货币“挖矿”行为，应当
有所区分、区别对待、依法处理，理由如下：

第一，指明了
查处、清退虚拟货币“挖矿
”活动的根本原因为“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大
，......，加之虚拟货币生产、交易环节衍生的风险越发突出，盲目无序发展对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节能减排带来不利影响”。那么个人买几台“矿机
”或者“显卡”在家里“挖矿”显然不会造成大量的电力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结合通知全文的规定可知，
查处的主要对象应为大规模的“矿场”或者企业“挖矿”。

第二，第二项明确
了查处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应当坚
持的基本原则：分类处理
，区分虚拟货币“挖矿”增量和存量项目，禁止新增、加快有序退出存量项目
。因此，各地方监管部门在查处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时，不能搞“一刀切”
直接予以没收或者罚款等行政处罚。

第三，通知第
三条明确了在整治虚拟货币
“挖矿”活动中，梳理
排查虚拟货币“挖矿”存量项目
的对象为企业
，个人“挖矿”不属于排查的对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挖矿”无论“矿
场”规模大小都不属于被查处的对象，也不属于违法行为，这个我们最后再分
析

第四，对于虚拟货
币“挖矿”存量项目如何“有序退出
”？
通知第五条第十七项、第十三项规定，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规定限
期淘汰，在规定的“淘汰期限内”，对存量项目实行差别电价，执行“淘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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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电价，加价标准为每千瓦时0.30元，地方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提高加
价标准。对不按期淘汰的企业，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责令其停产或予以关闭
。因此，对于2021年9月24日之前存量的企业“挖矿”项目，监管部门可以规
定合理的清退期限，在规定的期限内，可以加收电价，但是不得给予没收、罚
款等行政处罚，否则就属于行政违法行为。

来源baidu

四、部分省政府发改委关于虚拟货币“挖矿”的规定

01内蒙古自治区

2021年5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能耗双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关于设立虚
拟货币“挖矿”企业举报平台的公告》，全面受理关于虚拟货币“挖矿”企业
问题信访举报，并公布举报方式。

2021年5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首先发布《关于坚决打击惩戒虚拟货币
“挖矿”行为八项措施（征求意见稿）》，对涉及虚拟货币“挖矿”企业、个
人的各类违法行为处罚依据公开征求意见。

2022年1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工信厅联合发布《关于虚拟货币“挖
矿”用电实行差别电价政策的通知（内发改价费字〔2022〕115号）》，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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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将虚拟货币“挖矿”项目纳入差别电价政策实施范围，执行“淘汰类
”企业电价，加价标准为每千瓦时1元；

（2）禁止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禁止虚拟货币“挖矿
”项目以任何方式享受电力市场让利；

（3）禁止擅自接入电价低的供电线路进行虚拟货币“挖矿”。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等部门并未发布关于打击虚拟货币“挖矿”的相关规
范性文件，其辖区内查处、清退“矿场”依据国家发改委制定的“924通知”
等相关规定。

02浙江省发改委

2022年2月14日，浙江省发改委发布《关于虚拟货币“挖矿”用电实行差别电
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浙发改价格函〔2022〕69号）》，规定：

（1）虚拟货币“挖矿”用电实行差别电价，加价标准为每千瓦时0.50元；

（2）针对同一电力用户，若存在虚拟货币“挖矿”用电与其他用电混用的
，其全部用电量执行差别电价政策。

2022年3月29日，浙江省发改委、司法厅联合发布《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
”设备的通知（浙发改能源〔2022〕77号）》，规定：

（1）“挖矿”设备包含电子计算设备（如显卡、主板等）、“挖矿”软件
和矿池访问记录，包括但不限于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矿机、中央处
理器（CPU）矿机、显卡（GPU）矿机、应用型专用集成电路（ASIC）矿
机等；

（2）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和《节约能源法》有关
规定，对虚拟货币“挖矿”设备即行停止使用并依法予以没收。企业参与虚
拟货币“挖矿”活动且情节严重的，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
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该通知第一条对“挖矿”设备进行了列举式定义，即对“矿机”进行定义，与
上一级规范性文件国家发改委发布的“924通知”对“挖矿”活动的定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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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确定
其对“矿机”的定义是否超出“924通知”对“挖矿”活动的定义范畴；

该通知第二条规定依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和《节约能源
法》的有关规定对虚拟货币“挖矿”设备即行停止使用并依法予以没收，本条
规定对虚拟货
币“挖矿”活动直接给予没
收“矿机”的行政处罚
，与国家发改委“92
4通知”规定的区分处理原则相违背
，且不符合行政处罚根据违法行为情节轻重依法给予适当性处罚的原则，未能
体现行政处罚决定的合理性。

03海南省发改委

2021年12月3日，海南省发改委发布
《关于虚拟货币“挖矿”用电实行差别电价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

（1）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列为淘汰类产业，实行差别电价，加价标准
为每千瓦时0.80元；

（2）不允许虚拟货币“挖矿”用户直接参与电力市场交易、不允许虚拟货
币“挖矿”用户以任何方式享受电力市场让利（不能享受电价补贴）。

除上述通知外，海南省发改委等部门并未发布关于查处、清退虚拟货币“挖矿
”活动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其辖区内处理虚拟货币“矿场”依据国家发改委制
定的“924通知”等相关规定。

04四川省发改委

2022年2月17日，四川省发改委发布
《关于公布整治虚拟
货币“挖矿”活动举报方式的公告》
，鼓励举报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相关线索并公布举报方式。

2022年4月15日，四川省发改委发布
《关于加大整治力度对关停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实用电量执行差别电价的通
知（川发改价格规〔2022〕186号）》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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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各类用电量执行差别电价，加价标准为每
千瓦时2元，计量时间从“挖矿”行为开始之日起（开始之日确定在本通知
印发之日前的，计量时间从发文之日起算），至“挖矿”行为终止之日止；

（2）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除上述通知、公告外，四川省发改委等部门并未发布关于查处、清退虚拟货币
“挖矿”活动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其辖区内处理虚拟货币“矿场”依据国家发
改委制定的“924通知”等相关规定。

除上述四省外，其他省份监管部门并未发布
专门适用于整治拟货币“挖矿”活动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其辖区内处理虚拟货
币“矿场”活动主要依据国家发改委等制定的“924通知”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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